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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用能权交易结算细则
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

根据《四川省用能权有偿使用和

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用能权交易规则

（试行）》以及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

第三条

第四条

第二章 结算部门 

第五条

第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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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

20

第八条

第三章 结算银行 

第九条 

第十条

第十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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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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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结算账户 

第十三条 

 

第十四条 

 

第十五条 

 

第十六条 

 

第十七条  

 

第十八条

 

第五章 出入金 

第十九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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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

 

第二十一条 

 

 

 

 

第六章 交易结算 

第二十二条 

 

第二十三条 

 

第二十四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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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

 

第二十六条 

 

第七章 交收违约处理 

第二十七条 

 

第二十八条 

 

 

 

 

第二十九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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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

 

 

 

 

第三十一条 

 

第八章 风险与责任 

第三十二条 

 

第三十三条 

 

第三十四条 

 

第九章 附则 

第三十五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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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六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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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用能权交易结算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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